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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中国贸仲通裁字第0012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下称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1年8月4日发布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通用网址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决办法)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通用网址争议解决程序规则》(下称程序规则)的规定，以及投诉人（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9日针对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以李卓伦为被投诉人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受理了有关“雀巢咖啡”通用网址争议案。案件编号为CNK070011。 

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本案专家组根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的规定作出本裁决。现将本案案件程序、基本案情、专家组意见和裁决分述如下：

一、案件程序

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8月9日收到投诉人（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传送投诉书接收确认，确认收到投诉人的投诉书，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将根据解决办法和程序规则的规定对投诉书予以形式审查。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向域名注册机构铭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出请求协助函，请求提供争议域名的有关注册信息。2007年8月21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收到域名注册机构关于通用网址“雀巢咖啡”的注册信息确认函，确认其为争议通用网址“雀巢咖啡”提供注册服务；被投诉人为争议通用网址注册人；解决办法适用于所涉通用网址投诉，争议通用网址现状态为有效。

2007年8月21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向被投诉人传递投诉书传递封面并转去投诉书。

2007年8月23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传送投诉书确认及送达通知，确认其投诉书经审查合格并送达被投诉人，本案程序于2007年8月23日正式开始。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邮政快递及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发送/传送程序开始通知，同时转送投诉书及所有附件材料，要求被投诉人按照规定的期限提交答辩。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CNNIC及铭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传送程序开始通知。 

2007年9月4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收到被投诉人提交的答辩书。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向投诉人转递了被投诉人的答辩书。

由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均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根据程序规则的规定，本案应由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指定一名专家，成立独任专家组进行审理。2007年9月5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拟指定的独任专家陶鑫良先生传送列为候选专家通知，并请专家确认：是否接受指定担任本案专家审理案件；如果接受指定，能否在当事人之间保持独立公正。当日陶鑫良先生以电子邮件回复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007年9月11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双方当事人及上述拟定专家传送专家指定通知，确定指定陶鑫良先生为独任专家，成立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根据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成立之日(2007年9月11日)起14个工作日内即2007年9月29日前(含29日)作出裁决。

二、基本案情

本案投诉人为（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地址为瑞士沃韦。其代理人为北京正理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案被投诉人为李卓伦，地址为中国云南昆明市关上关平路51号。

本案争议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于2006年3月28日通过注册服务机构铭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投诉人诉称：

（一）投诉人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1、投诉人雀巢产品有限公司（SOCIETE DES PRODUITS NESTLE S.A.，）及其关联公司享有在先的企业名称权

雀巢产品有限公司是依照瑞士法律所组成的一家迄今已有近140年历史的著名国际性跨国企业。雀巢产品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除食品外，其他产品包括化妆品、服装、日用化学品等，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许多产品品牌均是世界名牌。

雀巢产品有限公司于1908年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商务代表处，开始向中国消费者提供其高品质产品。八十年代初，雀巢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性跨国公司之一率先进入中国，1984年雀巢产品有限公司在广州设立第一家办事处，1986年成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双城雀巢有限公司。1992年，在广东东莞建立了东莞美极有限公司，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消费者已经非常熟悉并信任雀巢品牌。

如今，雀巢产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已投资了二十多家合资企业和多家独资企业，总投资50多亿元人民币。目前，有二十多家企业已投入生产。作为其全球发展计划的一部分，雀巢产品有限公司将其中国总部从香港迁往北京，并于1996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雀巢(中国)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对雀巢集团在整个中国及港澳地区的市场和所有工厂进行统一管理。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投诉人于1998年3月30日更名为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目前，在整个中国，雀巢产品有限公司雇佣了6,500多名员工，2003 年的销售额达到85亿元人民币。基于对中国法律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信心，雀巢产品有限公司在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投诉人产品及商标为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广大消费者所熟悉并喜爱。

雀巢产品有限公司的品牌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均为优质品质的象征，如“NESTLE(雀巢)”、“MAGGI /美极”、“LACTOGEN /力多精”、“NESPRAY”（雀巢全脂即溶奶粉）、“GOLD”等品牌家喻户晓。特别是“NESCAFE”（雀巢咖啡）更是全世界十大最著名品牌之一，产品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由上文叙述可知，投诉人是一家历史悠久且在全世界各地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公司。投诉人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了大量的分公司，在各地的分公司名称中，“雀巢”及其英文“NESTLE”始终是作为企业字号在进行使用，是其名称中的显著部分（商号），投诉人及其关联公司对“雀巢”及其英文“NESTLE”享有在先的企业名称权（商号权）。

2、投诉人雀巢产品有限公司（SOCIETE DES PRODUITS NESTLE S.A.，）享有“雀巢咖啡”在先的知名商品的名称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雀巢公司受巴西政府的委托，为其过剩的咖啡寻找保存方法。雀巢公司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技术上的挑战，并于1938年成功的开发出咖啡生产工艺。采用该工艺，咖啡粉可以长久的保存而不失其香醇的风味。从此，人们便可以随时方便的享受美味的咖啡了。雀巢速溶咖啡亦由此诞生。

雀巢咖啡的英文名牌是NESCAFE，它是由公司名称“NESTLE”和英文中代表咖啡的“CAFÉ”组成的。自1938年推出雀巢咖啡以来，雀巢公司不断提高其世界知名品牌地产品质量，利用技术创新，以高质量的咖啡为每一位顾客带来美好的咖啡体验。2000年至今，雀巢咖啡已成为速溶咖啡市场的领导者，拥有各种口味及不同包装规格的多种产品。
3、投诉人对“雀巢”以及“雀巢咖啡”享有在先的商标专用权

（1）投诉人“雀巢”系列商标注册简介

a.投诉人英文“NESTLE”商标在世界各地注册情况简介

投诉人雀巢产品有限公司申请注册“NESTLE”系列商标可以追溯到1800年1月1日，投诉人同时向伯里兹、多米尼加、福克兰群岛、格林纳达、圣文森特格林纳达提交了注册申请，迄今为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并已在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注册和保护。

投诉人“NESTLE”商标不但注册时间长久，注册国家范围广泛，而且注册使用的类别包含了国际分类第1类到第44类全部商品或服务。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非常熟悉投诉人商标。

b.投诉人“雀巢”及“雀巢NESTLE”系列商标在中国注册情况

早在1985年7月30日，投诉人就在第29类、第30类、第31类以及第32类申请注册了“雀巢”商标，其后又陆续注册了大量的“雀巢”、“雀巢NESTLE”及“雀巢NESTLE及图”系列商标。

（2）投诉人“雀巢咖啡”系列商标简介

投诉人于1998年12月10日申请注册了与英文商标“NESCAFE”相对应的中文商标“雀巢咖啡”。此后，投诉人还将各种字体的“NESCAFE”及它们与图形的组合进行了商标注册，并通过马德里注册体系，将“NESCAFE”以及“NESCAFE及图”商标在中国进行国际注册延伸保护。

投诉人非常重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其先后在东莞、天津、上海、青岛和黑龙江设立了雀巢有限公司，专门生产雀巢产品。同时，投诉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中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及路牌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使得“雀巢咖啡/NESCAFE”、“NESTLE”和“雀巢”商标成为人人皆知和喜爱的品牌。而“雀巢咖啡/NESCAFE”咖啡在中国是十分畅销的产品，“雀巢咖啡/NESCAFE”字样也已被广大消费者所熟知。

3、投诉人享有“雀巢”的企业名称（商号）权、知名商品的名称权、商标权以及“雀巢咖啡”知名商品的名称权、商标权的时间，均早于被投诉通用网址的注册时间2006年3月28日，因此，投诉人对“雀巢”以及“雀巢咖啡”享有在先的民事权益。

（三）被投诉的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中的“雀巢”和“雀巢咖啡”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商号、知名商品名称权以及商标权相同，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1、被投诉的通用网址与投诉人商号近似

投诉人自1866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以“雀巢”作为其企业字号，使用时间已超过百年，且使用范围遍布世界各地。在被投诉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中，“咖啡”为一通用名词，其显著性要明显弱于“雀巢”二字，因此，在被投诉通用网址中“雀巢”是具有显著性的词语。因此，被投诉的通用网址的主要部分“雀巢咖啡”与投诉人现在使用的商号“雀巢”极为近似。

2、被投诉的通用网址与投诉人商标相同近似，极易造成公众混淆误认

被投诉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与投诉人“雀巢”以及“雀巢咖啡”商标相同近似，且会使消费者认为其是投诉人英文商标“NESTLE”以及“NESCAFE”系列商标的中文翻译。而“雀巢”、“NESTLE”、“雀巢咖啡”以及“NESCAFE”系列商标是投诉人在世界各地以及中国连续使用多年并获得注册的商标。带有“雀巢”以及“雀巢咖啡”的众多组合商标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大量注册。二者相同近似，肯定会使公众产生混淆误认。

（四）被投诉人“李卓伦”对被投诉通用网址及其主要部分“雀巢咖啡”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雀巢”以及“雀巢咖啡”不但是投诉人的主要商标，也是其公司字号，并在实际中大量使用。而被投诉人“李卓伦”，与中文“雀巢”、“雀巢咖啡”及其英文“NESTLE”以及“NESCAFE”没有任何关系，且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业务往来。因此，被投诉人对“雀巢”和“雀巢咖啡”不享有任何合法的权利或利益。

（五）被投诉人“李卓伦”对被投诉通用网址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1、“雀巢”以及“雀巢咖啡”是投诉人英文商标“NESTLE”以及“NESCAFE”对应的中文翻译，与被投诉人名称及经营产品没有任何联系。而“NESTLE”、“NESCAFE”以及“雀巢”、“雀巢咖啡”作为知名商品的名称、商标以及字号，在经过投诉人长时间、持续及大量的使用之后，已经同投诉人及其产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极强的显著性，其使用权以及相应的市场声誉等无形财产权应属于投诉人所有。尤其是在大陆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消费者一见到“NESTLE”、“NESCAFE”以及“雀巢”、“雀巢咖啡”，首先会联想到投诉人及其在大陆的关联公司以及相关产品，而不会联想到其他的涵义。被投诉人将其申请为通用网址，显然绝非巧合，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抄袭和复制。

2、鉴于投诉人早在1866年就已经成立，迄今为止，连续使用和宣传“NESTLE”以及“雀巢”系列品牌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使用和宣传“NESCAFE”以及“雀巢咖啡”已有近70年的历史。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已经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投诉人所经营的绝大多数产品属于日常用品，与普通大众有着紧密的联系，以投诉人产品的知名度和使用率推算，被投诉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极有可能经常接触到被投诉人产品的，被投诉人不可能不知道投诉人的商标和企业名称在中国的使用和宣传，不可能不知道“雀巢”、“雀巢咖啡”品牌以及“雀巢”、“雀巢咖啡”的知名度。

3、如前所述，被投诉人对“雀巢”、“雀巢咖啡”不享有任何合法在先权利，在明知投诉人及其“雀巢”、“雀巢咖啡”系列商标、产品的知名度，而自己又不享有任何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其注册通用网址“雀巢咖啡”，显然是企图利用这种抢注来获得不法利益。通过这种抢注行为，被投诉人显然是想给公众造成一种误导，使其误以为这是投诉人的网站，从而诱导其访问该网站，以便赢利。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推广和经营，“雀巢”以及“雀巢咖啡”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非常驰名的品牌，其中无疑蕴涵着巨大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理应归属于“雀巢”以及“雀巢咖啡”品牌的创建和经营者，也就是投诉人，任何意图借助该无形资产以非法牟利的公司和个人，对该品牌所采取的不正当抢注行为，应该得到制止。

4、通过被投诉人注册的“雀巢咖啡”通用网址访问被投诉人的网站，根据其网站的首页显示，被投诉人经营的产品就是咖啡系列产品，与投诉人经营产品属于同一范围，因此，被投诉人抢注通用网址“雀巢咖啡”完全是一种恶意行为。

根据解决办法的规定，并基于上述理由，投诉人请求本案专家组裁决：本案争议通用网址应转移给投诉人。

被投诉人主要辩称：

（1）雀巢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且在全世界各地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公司。“雀巢咖啡/NESCAFE”产品在中国市场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了中国消费者的首选产品。2003年雀巢咖啡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量突破了十亿元人民币，达到了十亿八千七百万元人民币。但是雀巢公司在中国地区只注册了“雀巢咖啡/NESCAFE”系列相对应的中英文商标，并没有注册全中文的“雀巢咖啡”商标。所以投诉人不享有雀巢咖啡全中文商标的合法权益。
（2）“雀巢咖啡/NESCAFE”是一个中英文商标，而并不是一个全中文商标，所以被投诉人的通用网址与投诉人享有权利或利益的名称不相同。

（3）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规定，通用网址可以提供给个人注册并且使用。通用网址的注册原则是先注先得，谁先注册就拥有该通用网址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4）被投诉人注册该通用网址的用途主要是为了销售榛子咖啡 、雀巢V型咖啡 、蓝山No.1 Blue Mountain No.1、 马来西亚纤维瘦身咖啡 、老巴布咖啡豆、 椰香咖啡等咖啡；这可以根据被投诉通用网址的指向网页看到。所以并不存在恶意注册和恶意使用。
三、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及程序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现有材料，对本域名争议案进行审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四条，投诉人的投诉获得支持的前提是其投诉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投诉人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二）被投诉的通用网址与投诉人享有权利或利益的名称相同或者近似；

（三）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对通用网址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益；

（四）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对通用网址的注册或使用具有恶意。

根据解决办法 第五条：负责裁决争议的专家组有权认定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是否具有注册或使用通用网址的恶意。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恶意注册或使用通用网址的证据：
（1）注册或受让通用网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通用网址，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2）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注册为自己的通用网址，其注册通用网址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人以通用网址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
（3）注册或受让通用网址的目的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4）其他恶意的情形。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复印件，本案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关于投诉人是否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专家组认为，根据解决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投诉人对其主张权利的名称或标志应当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是其投诉能够得到支持的前提。而解决办法所规定的投诉人所享有的“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是指在先民事权益。本案中的在先民事权益之“在先”是指在系争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之注册日期 2006年 3月28日之前；所谓在先民事权益是指在2006年3 月28日之前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相应的合法民事权益。从投诉人递交的投诉书来看，投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其相应于“雀巢咖啡”文字的在先民事权益包括其“雀巢”企业名称（商号）权、知名商品的名称权、商标权和“雀巢咖啡”知名商品的名称权、商标权。

投诉人目前在中国拥有注册于第30类上的有效注册商标“雀巢咖啡”，其商标注册号为第332502号，获准注册日期为1998年12月10日，注册商标专用权期限为1998年12月10日至2008年12月9日，注册商标专用权期限为1998年12月10日至2008年12月9日，注册人即为投诉人。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目前拥有的这项“雀巢咖啡”注册商标，在本案通用网址“雀巢咖啡”注册日期 2006年 3 月28日之前就已经在中国获准注册从而客观存在，相对于本案通用网址“雀巢咖啡”，投诉人依法拥有在前产生的“雀巢咖啡”注册商标专用权。据此，被投诉人在其本案答辩状中指称投诉人迄今在中国地区“并没有注册全中文的‘雀巢咖啡’商标”一说与事实相悖，专家组不予采信。

由于相关事实及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投诉人在中国依法拥有在前产生的“雀巢咖啡”注册商标专用权，即拥有在先民事权益，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所以对投诉人同时主张的其在本案系争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之注册日期 2006年 3 月28日之前，已经在中国享有的“雀巢”企业名称（商号）权、“雀巢”知名商品的名称权、“雀巢”注册商标权和“雀巢咖啡”知名商品的名称权、其他“雀巢咖啡”注册商标权一节，专家组不再审议。

因为投诉人在中国依法拥有在前依法产生的“雀巢咖啡”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关于被投诉的通用网址与投诉人享有权利或利益的名称是否相同或者近似

本案被投诉的通用网址“雀巢咖啡”，与投诉人在中国依法拥有的在前产生的“雀巢咖啡”注册商标之名称完全相同。因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第二个条件。

（三）关于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对通用网址或其主要部分是否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益

被投诉人在其本案答辩状中仅仅辩称：“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规定，通用网址可以提供给个人注册并且使用。通用网址的注册原则是先注先得，谁先注册就拥有该通用网址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被投诉人并没有主张其就“雀巢咖啡”通用网址或其主要部分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益。

而通用网址“先注先得，谁先注册就拥有该通用网址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注册原则，是在注册通用网址并不侵害他人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在投诉人在中国已经依法拥有在前产生的“雀巢咖啡”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下，被投诉人随后在中国注册“雀巢咖啡”通用网址，不产生任何权利或者合法利益。

所以，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第三个条件。

（四）关于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对通用网址的注册或使用是否具有恶意。

专家组注意到被投诉人李卓伦是居住在中国云南昆明市的一名个人。专家组还注意到被投诉人在本案答辩状中提出：其注册该通用网址的用途主要是为了销售榛子咖啡 、雀巢V型咖啡 、蓝山No.1 Blue Mountain No.1、 马来西亚纤维瘦身咖啡 、老巴布咖啡豆、 椰香咖啡等咖啡，所以不构成恶意。
专家组认为：根据解决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以及阻止他人以通用网址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而注册通用网址的行为，构成恶意注册通用网址。

专家组注意到：“雀巢咖啡”是投诉人英文商标“NESTLE”以及“NESCAFE”对应的中文翻译，是投诉人的著名品牌，在本案通用网址“雀巢咖啡”注册日期 2006年 3 月28日之前，已经驰名世界，享誉中国。在经过投诉人长时间、持续及大量的使用之后，“雀巢咖啡”品牌已经同投诉人及其产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极强的显著性。在中国大陆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消费者一见到 “雀巢咖啡”，首先会联想到投诉人及其在大陆的关联公司以及相关产品。被投诉人在注册通用网址“雀巢咖啡”时，不可能不知道投诉人的“雀巢咖啡”驰名商标的存在，不可能不知道投诉人的“雀巢咖啡”品牌及其产品的存在。
被投诉人将“雀巢咖啡”注册申请为通用网址，显然绝非巧合，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故意“傍名牌，达便车”的抢注行为。根据被投诉人的答辩陈述及其网站的页面显示，被投诉人经营的产品就是咖啡系列产品，与投诉人经营产品属于同一范围，更容易混淆其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消费者，造成市场混淆。被投诉人抢注“雀巢咖啡”通用网址的目的，就是为了误导公众，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同时为了阻止投诉人注册“雀巢咖啡”通用网址及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雀巢咖啡”名称。
因此，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注册“雀巢咖啡”通用网址的行为具有恶意，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第四个条件。
支持投诉人的投诉需要同时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四个条件。鉴于本案已经全面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全部四个条件，所以，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对被投诉人之“雀巢咖啡”通用网址的投诉理由成立，应当支持其投诉请求，将“雀巢咖啡”通用网址由被投诉人名下转移至投诉人名下。 

四、裁    决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专家组裁决：

将被投诉人李卓伦名下的“雀巢咖啡”通用网址转移给投诉人（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
 

独任专家：陶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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